	西安市国内专利资助申报与审核实施细则（试行）

	

	

	[image: http://xakj.xa.gov.cn/newpage/images/about_12.jpg]
	级别：市级

	

	[image: http://xakj.xa.gov.cn/newpage/images/about_12.jpg]
	发文单位：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image: http://xakj.xa.gov.cn/newpage/images/about_12.jpg]
	类别：知识产权与奖励

	

	[image: http://xakj.xa.gov.cn/newpage/images/about_12.jpg]
	发文号：市科发[2017]33号

	

	[image: http://xakj.xa.gov.cn/newpage/images/about_12.jpg]
	标题：西安市国内专利资助申报与审核实施细则（试行）

	

	[image: http://xakj.xa.gov.cn/newpage/images/about_12.jpg]
	发布日期：2017-08-15

	

	[image: http://xakj.xa.gov.cn/newpage/images/about_12.jpg]
	内容：

	

	　　第一条　根据《西安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市科发〔2017〕33号）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西安科技大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科技大市场）负责本细则的执行工作。西安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管理处负责审核。
　　第三条　申报人原则上应自行申报资助，如委托第三方代为申报，第三方需用申报人账户完成资助申报工作。
　　第四条  申报人应在网上申报系统（申报系统网站地址：http://www.iptrm.com）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网络提交身份证明文件，西安科技大市场在3个工作日完成身份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在申报网站公示3天。
　　身份证明文件包括：
　　（一）申报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原件扫描件；
　　（二）申报人为法人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等有效证件的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注册信息如有变更，应及时更新。
　　第五条　用户在实名注册审核通过后，需在网上申报系统填写《西安市国内专利申请授权资助申报表》，并上传专利证明材料，平台会自动生成申报表预览页面，用户在确认填写信息无误后，提交申报表。
　　专利证明材料为原件扫描件，包括：
　　（一）申报国内发明专利申请资助的，提交①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收费收据、②费用减缴审批通知书或缴纳申请费通知书。申报人为个人时，还需提交专利申请人地址归属于西安市辖区内的相关证明材料。
　　（二） 申报国内专利授权资助的，提交①专利证书、②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收费收据、③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用户提交申报表后，西安科技大市场在5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在申报网站公示3天。
　　申报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应在10个工作日内修改并重新提交申报表。
　　未在期限内重新提交的，视为未提出申报。
　　第六条　申报人通过网上资料审核后，应到西安科技大市场受理窗口，提交①网上审核通过的申报表纸质盖章原件、②纸质拨    款申请书盖章原件、③纸质收据盖章原件等申报拨款证明材料进行财务审核，收到申报人提交的申报拨款证明材料后，西安科技大市场应在5个工作日内审核并拨款。
　　第七条  西安科技大市场采取银行汇款的方式发放资助，申报人应及时查看银行账户。
　　第八条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视为放弃领取专利资助资金：
　　（一） 两次提供银行账户信息有误的；
　　（二）自申报表审核结果公示期满起，逾期一月以上不提交纸质拨款申请书盖章原件及纸质收据盖章原件的。
　　第九条  资金管理
　　（一）资金审核拨付
　　专利资助资金由西安科技大市场实施专户管理，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处委托第三方机构，在西安科技大市场对申报人提交的申报拨款证明材料审核通过后，对资料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西安科技大市场通过专利资助资金专户进行拨付。
　　（二）资金审查
　　市科技局计财处每半年委托专业机构对期内专利资助资金的兑付情况和账户资金情况进行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交由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处督促西安科技大市场有限公司进行整改。
　　（三）资金清算
　　每年年底，市科技局计财处根据专利资助资金专户审计情况以及下一年度专利资金预计使用情况，将下一年度所需兑付专利资金列入科技发展资金计划。
　　第十条  本细则自2017年9月1日实施。
　　第十一条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西安市科学技术局所有。
　　联系处室：知识产权管理处　　联系电话：8678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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